
建设单位 阳江市健丰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阳江市健丰科技有限公司农林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阳江市高新区港口工业园海港二横路 1号（广东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赵广健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项目总投资 3485万元，建筑面积 2400平方米，占地面积 2400平方米，生产

能力为年产生物质炭 1.2万吨，年产余热余气 4380万立方米，处理农林废弃

物 4.38万吨/年。

现场调查人员 冯淑贞、林良盈 调查时间 2023.5.9 陪同人 韩政

检测人员 李富强、张志钦 检测时间 2023.6.1~3 陪同人 韩政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木馏油（焦油）、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臭

氧、氮氧化合物；

（2）生产性粉尘：木粉尘（硬）、其他粉尘、电焊烟尘、砂轮磨尘；

（3）物理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磁场、紫外线、手传振动。

根据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该项目劳动者接触的职业危害的浓度（强度）

可控制在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该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防护效果良好，该项目在采取了控制效果评

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

和建议的情况下，作业人员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以内，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了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条件。

建议：

1）职业病防护设施及措施补充建议

（1）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在产噪声较大的设备设备设置有效吸声、消声等控制措施，

并尽量采用远距离作业或巡检作业，减少作业时间；定期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及时更换易损坏

的轴承等零部件，减少机械摩擦噪声。

（2）建议继续保持职业病防护设施正常运行，加强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维修保养，保证局

部排风量达到通风排毒的效果，做好检修记录并保存，及时清理积尘，防止二次扬尘；

（3）建议该项目持续加强车间/岗位通风，保证隔热保温层完整，防止车间高温热气及有毒

气体聚集而引起高温中暑、一氧化碳中毒或爆炸风险；保障热解车间采用外部环境空气送风畅

通，防范车间窒息性气体的积聚。

（4）建议该项目加强生产设备、输送管道的密闭性管理。

2）应急救援设施及措施补充建议

（1）建议定期检查应急救援设施的有效期，及时更换，保证其有效性；

（2）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和保存好相关的应急预案演练记录。以剧毒气体一氧化碳及窒

息性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发生意外的现场处置方案做好相关的应急演练。

3）职业健康监护补充建议

建议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规定，组织所有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



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进一步完善职业健康档案。

4） 个人防护用品补充建议

（1）持续加强现场管理，指导、督促作业人员作业时正确佩戴个人防护用品，保证作业人

员作业时百分百佩戴率，定期更换；

（2）当配备的降噪耳塞不能达到防护要求时，应配合耳罩同时使用；

（3）建议该项目为接触生产性化学毒物岗位配备符合要求的防毒口罩，为同时接触粉尘和

化学毒物的岗位配备防尘毒口罩，滤尘棉防尘参数为 KN95及以上，滤毒盒为适用于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防护要求。

5） 职业卫生管理

（1）对于职业卫生制度执行台账，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等做好记录和存档工作；

（2）加强劳动者上岗前及在岗期间职业卫生培训工作，切实提高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防护

意识，劳动者职业卫生培训课时应不少于 8 课时/年，需保存培训记录、签到表和培训照片等内

容；

（3）制定粉尘清扫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及设备进行有效清理， 防止二次扬尘；

（4）合同告知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变更时，应重新进行告知并签署劳动合同；职业卫生

公告栏定期公布有关职业病危害防治的规章制度、作业指导书、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的结果；

（5）该项目为新建项目，自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日内向申报机关进行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

（6）建议该项目按照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

（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职业卫生档案；各类职业卫生

管理资料应及时整理归档；

（7）建议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并取得培训证明。

（8）生产条件允许情况下，合理安排现场作业时间，减少作业人员接触粉尘的机会。

6）评价检测建议

（1）《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号，2021年）第十四条

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可

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应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的规定，进

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2）《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号）第二

十条：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

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病危害一般

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

动者公布。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

（1）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识别内容；

（2）补充试运行情况的相关描述；

（3）补充完善应急救援措施建议内容；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2）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整改意见

（1）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

（2）完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的设置；



（3）完善生产车间的通风措施；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

长确认。专家同意整改后通过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1）对于职业卫生制度执行台账，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等做好记录和存档工作；

